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章 程

总 则

第一章

第一条：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是根据法定程序登记注册，具有分支法人资格，

是隶属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管理的分支机构。

第二条：本院坚持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

放，百艺争鸣”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团结、组织书画家，

加强与全国各地书画家的交流与合作，为繁荣、发展我国的书画艺术事业尽

责尽力。

第三条：本院宗旨是研究、传承、交流、发展，弘扬祖国传统书画艺术。在

从事艺术活动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以体现

艺术家的爱心和人文关怀为目的，团结和依靠书画界的志士仁人，以自己的

一技之长，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爱心慈善活动，

为促进社会的的谐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条：本院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并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各项活动。

第四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创作基地）的地址：设立在北京办公室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五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的业务范围是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助书画艺术

家国内外展览、收集书画艺术家或热心公益爱心慈善事业人士自愿捐赠的艺

术作品，开展义展、义拍、义卖活动所募集的善款，主要用于爱心公益活动。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设院长一名（在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 ，常务

副院长两名（在院主持工作），秘书长一名（在院主持工作），任期每届五

年，可连选连任。（院长、副院长、秘书长等详细资料需报中国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促进会备案）。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首批成员邀请艺术家有爱心和人

文关怀为目的，书画界的志士仁人，并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投身社会公

益事业的书画艺术界人士和爱好书画艺术的各界人士参加。

第七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设院务管理委员会、中国书画专家委员会、艺

术创作委员会、《书画艺术研究》编辑部等，院务管理委员会由院长和副院

长组成。院务管理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开展爱心公益活动计划；

（二）决定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三）遵守执行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章程；

（四）决定吸纳或聘请住地副院长、中国书画专家委员会委员、艺术创作研

究员。

第八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每年召开二次会议。会议任务：讨论和决定中国

书画艺术研究院活动安排及相关重大事宜，并每年两次以书面形式上报主管



单位，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并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各项

活动。

第四章 分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第九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由院长担任单位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工

作，并自行承担本院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债权债务的义务，按照本章程执

行工作，自负盈亏。

第十条 分支单位法定代表人是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推荐或选举

产生。

第十一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有关会议；

（二）院长代表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签署有关文书；院长负责管理公章，（所

有盖章文书需上报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办公室备案）。

（三）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五章 单位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成员是由本人自愿申请，经院务管理委员会审

查批准方可成为正式成员。

第十三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正式成员享受下列权利：

（一）有权参加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组织的相关活动；



（二）有权参加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成员会议，讨论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研究

院重大事宜；

（三）有权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了解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情况；

（四）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正式成员可优先将自己作品在《中国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网》上刊登发表并参与《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网》到举行爱心公益

书画作品的义展、义拍、义卖活动中。

第十四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成员的义务：

（一）有义务积极参加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二）每年每位要本着自愿的原则为公益事业捐赠两幅以上的书画作品。

第十五条 在聘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驻地副院长、艺术创作研究员、艺术委

员会委员，连续两年无会费或无作品捐赠者，将视为自动退院。由院务管理

委员会研究并予以解聘。

第六章 资金管理及使用

第十六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经费来源：

（一）企业资助；

（二）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爱心公益活动的收入；

（三）会费；

（四）捐赠；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七条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发展公

益事业。

第十八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

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九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财务审计。

第七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章程的修改，须经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

进会会议通过审查同意。

第二十一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修改章程，须在研究院成员会议通过后十五

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八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资产处理

第二十二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

因需要注销的，由全体成员会议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二十三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散：

（一）因不可抗力迫使单位无法继续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二）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

（三）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宣告解散。



第二十四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解散前，须在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

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对外开展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经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

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二十六条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解散后剩余财产，在主管单位和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经 2012 年 1 月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首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监督，中国书画艺

术研究院和院长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2012年 1月


